
包头师范学院教务处

教务(2024)61 号

关于 2021 级学生专业实习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专业实习是非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根据学校

人才培养方案，按照教学计划安排，2021 级非师范类学生专业实习

工作将在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进行。为做好 2021 级非师范类学

生专业实习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实习时间

按照人才培养方案设定，本次专业实习时间安排如下：各二级学

院可在第 1-4 周做好实习前动员、岗前培训，第 5-17 周安排专业实

习。具体时间由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要确保完成岗前培训任

务、学生实习时长至少 13周（不包括实习前动员、岗前培训和实习

结束后的总结）。专业实习时间安排如有调整，学院提前向教务处提

出书面申请（院长签字盖章），并在实习计划中明确变更的实习时间。

二、实习内容

非师范学生的专业实习内容由各专业根据培养目标及教学要求

具体安排。

三、实习形式



统一实习。

四、实习要求

（一）严密做好实习前相关统筹工作

1.各二级学院做好专业实习计划，认真考虑各实习环节的安排。

计划中应包含实习、见习、研习一体化设计思路、各专业实习内容、

实习考核方式、实习学生总人数、实习分组、实习学校及校内、外指

导教师安排等。实习工作必须按计划进行，原则上不得随意变更，如

有变更，必须提前提交变更申请，并报教务处审批，审批通过，方可

实施。

2.实习的内容由各二级学院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及要求制订，科学

设置实习环节，根据需要可编制必要的实习指导书。

3.各二级学院要制定岗前培训方案，做好学生动员和专业培训工

作。紧紧围绕专业实际和特点，各二级学院自行制定岗前培训方案并

组织培训。培训内容应包含专业实习各个方面，培训形式可线上线下

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习动员务必要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

履行实践基地、校内指导教师双请假手续。

4.各二级学院在实习前要认真与实习单位沟通协商实习事项，包

括各专业培养方案、实习大纲、具体实习时长、交通、食宿条件等，

如沟通后仍不满足学院需求，可另择其他实习单位。

5.请各二级学院在安排实习单位时要提前做好实习单位资质审

核，实习前已签订实践教学基地协议书。



6.各二级学院要妥善安排好实习工作与其它教学工作的协调和

对接。

7.各二级学院要在实习前与实习学生签订《包头师范学院实习安

全承诺书》，要给实习学生购买保险。

（二）加强实习过程管理、督导

1.各二级学院要配强实习指导教师，加强学生教育管理。选派指

导教师负责实习学生的实习指导工作，守好意识形态和生命健康安全

稳定底线。应采取多种形式及时掌握学生的实习情况。

2.各二级学院要做好实习检查督导。各二级学院领导前往学生所

在实习地点进行督查、指导不得少于两次，并留存相关记录。教务处

将根据二级学院提供的信息，联合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进行不定期

抽查、走访实习点和实习基地，对相关情况和问题进行通报。凡发现

指导教师工作不负责、实习生无故不参加实习或违反实习纪律者，视

其情节轻重，按我校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三）进行实习总结、汇报

实习结束后各二级学院要召开实习总结会，对实习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及时进行总结并整改，进行实习成果汇报。

五、实习成绩

1.学生实习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

2.实习学生成绩由两部分构成：实习单位成绩占 40%，各二级学

院评议成绩占 60% 。



3.实习成绩在登录“成绩录入系统”录入后打印出的成绩视为有

效，实习成绩单一式两份，二级学院留存一份、实习手册后附一份。

六、实习评优

（一）优秀实习学生

优秀实习生分为校级和院级两个等级。学校按不超过 15%的比例

评选校级“优秀实习生”，并予以表彰；二级学院按不超过 15%的比

例评选学院级“优秀实习生”。校级优秀实习生的实习成绩必须达到

90 分及以上。

（二）优秀指导教师

优秀指导教师只设校级。优秀指导教师占指导专业实习教师总数

的 15%。

七、提交材料及上报时间

1.实习计划，包含实习、见习、研习一体化设计思路、各专业

实习内容、实习考核方式、实习学生总人数、实习分组、实习学校及

校内、外指导教师安排等。实习计划将作为拨付实习经费的主要依

据。

2.岗前培训方案。

3.本年度实习基地（点）统计表（见附件 1）。已经确定为校级

的实习基地和新增实习点的请在表中备注。



4.实习备案表（见附件 2）。（一式两份，教务处、二级学院各

一份）

5.《包头师范学院实习安全承诺书》。

6.《包头师范学院专业实习考核鉴定书》（一式两份）。

7.《包头师范学院专业实习手册》（一式两份，教务处、二级学

院各一份）。

8.学生实习材料，包含实习单位安排实习生工作计划、实习指导

记录、实习生考勤记录、实习生实习总结。此材料可根据学院具体要

求进行设计装订。

材料（1、2、3、4）二级学院及教务处各一份，请将纸质版和电

子版于 9 月 13 日前报教务处勤业楼 206；材料 5各二级学院留档；

材料 6 各二级学院与实习单位协商督促实习单位完成，二级学院留

存；材料（6、7）于实习结束后两周内上报教务处勤业楼 206，其中

材料 6 交教务处填写学校实习领导小组意见后一份由二级学院装入

学生本人档案，一份留存二级学院。

八、工作要求

1.各学院要高度重视专业实习管理工作，成立实习领导小组，强

化责任意识，把政治思想教育和安全意识教育放在首位，密切关注实

习生思想动态和身体健康状况。

2.各学院要积极整合教学资源,完善实习基地建设，努力提高学

校专业实习质量。



3.各学院要注重毕业实习工作中相关数据、文字、图片、视频等

素材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强学生实践教学的宣传工作。

特此通知

教务处

2023 年 9 月 5日


